
中共夹江县委组织部

夹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2017年从大学生村官中考核招聘

乡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社区专职工作人员

综合比选方案的公告
根据《中共夹江县委组织部 夹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7年从大学生村官中考核招聘乡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公告》，现就转岗分流工作中综合比选部分制定如下方案。
综合比选由“笔试、面试、任职获奖加分”三个部分构成。同时，开展组织鉴定。其中，笔试占总成绩35%；面试占总成绩35%；任职获奖加分占总成绩30%。组织鉴定不计分。即：综合比选总分=笔试得分*35%+面试得分*35%+任职获奖加分*30%。

一、任职获奖加分
包括“工作任职经历加分”和“受表彰（扬）加分”。在大学生村官服务期间，当选并担任村两委副职及以上职务的，或者受到县级及以上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相关部门表彰（扬）的，按照相应层级加分。

（一）工作任职经历加分。大学生村官本人在报名时，提供乡镇党委（政府）关于选举结果的批复或当选证书，原件，并提供复印件1份。具体加分标准如下。
任职加分：

1.通过选举担任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村（居）委会主任的，每满一年加4分，满半年但不足一年的部分加2分，不足半年的部分加1分。

2.通过选举担任村（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村（居）委会副主任的，每满一年加2分，满半年但不足一年的部分加1分，不足半年的部分加0.5分。
3.未通过选举担任职务或通过选举担任村（社区）“两委”副职及以上职务以外职务的，不加分。

4.任职时间以党支部召开选举大会日期或当选证书落款日期为准，时间计算节点为2017年3月8日。同时兼任两个以上职务的，只计算分值多的职务。

工作经历加分：

大学生村官每在岗工作一年加1分，未满一年的部分不加分。即：2007年选聘的加9分，2008年选聘的加8分，2009年选聘的加7分，2010年选聘的加6分，2011年选聘的加5分，2012年选聘的加4分。

（二）受表彰（扬）加分。以大学生村官本人提供的受表彰（扬）证书或文件原件为准，并提供复印件2份。具体加分标准如下。

1.受县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表彰（扬）的，每次加2分。受市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表彰（扬）的，每次加4分。受省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表彰（扬）的，每次加6分。受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表彰（扬）的，每次加8分。

2.受县级部门表彰（扬）的，每次加1分；受市级部门表彰（扬）的，每次加2分。受省级部门表彰（扬）的，每次加3分。受国家级部门表彰（扬）的，每次加4分。
3.大学生村官年度考核为优秀的，每次优秀加1分。

4.1-3项加分未涵盖的表彰（扬）项目的，由县满两个聘期村官分流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分流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定。
（三）特别说明
1.任职获奖加分不设基础分，上限100分，超过100分的，按100分计算。
2.请各位考生对照（一）（二）加分项目，于2017年3月16日（星期四）上午9:00—12:00到县委组织部提供原件及1份复印件，并签字确认加分项目。3月9日报名时已提供的，不再重复提供。签字确认后，不再接受提供加分材料。

3.两大项加分项目经本人申请并提供证明材料、分流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加分情况在西部瓷都网站、夹江组工网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栏公布。
二、笔试
由县委组织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采取闭卷的方式进行，满分100分。主要考察政治理论知识、公共基础知识、时事政治热点、农村工作相关政策文件精神等内容。

笔试时间：2017年3月18日（星期六）上午9:00—上午11:00，考生于上午8:30—上午9:00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入场，上午9:00之后不得入场，证件不齐者不得参加考试。

笔试地点：夹江一小
三、面试
由县委组织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方式进行，满分100分。主要考察逻辑思维能力、应急处置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内容。

由于此次面试考生较多，且为同一职位竞争，无法由同一组考官在一天时间内完成面试。故本次面试分2个考室进行，由考生随机抽签考室。为避免因2个考室考官评分不一致造成误差，确保面试成绩的公正，借鉴公务员招考时类似情况的处理办法，本次面试采用“修正系数法”来解决误差问题。

修正系数为全部考生平均分除以考生所在面试试场的考生平均分。考生最后得分则为考生在本面试试场得分乘以修正系数。其计算公式为：每位考生面试成绩的最后得分=考官评分×本考室的修正系数。本考室的修正系数=2个考室所有考生面试考官评分的平均分÷本考室考生面试考官评分的平均分。计算平均分时，先去掉3个最高分、去掉3个最低分。每位考生面试成绩的最后得分、考官评分、修正系数将在西部瓷都网站、夹江组工网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栏公布。
面试时间：2017年3月19日（星期日），考生于上午7:30—上午8:00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入场，上午8:00后不得入场，证件不齐者不得参加考试。

面试地点：夹江一小
四、组织鉴定

由乡镇党委对大学生村官开展审核考察并出具大学生村官工作鉴定，乡镇党委书记签字并盖章；乡镇纪委出具大学生村官党风廉政表现意见，乡镇纪委书记签字并盖章；大学生村官本人提供现实表现材料。

五、需明确的几项内容

1.请各位考生务必由本人于2017年3月16日（星期四）上午9:00—12:00到县委组织部领取准考证和签字确认加分材料。组织鉴定所需的“工作鉴定”“党风廉政表现意见”“个人现实表现材料”请一并交来。
2.本次转岗分流工作在县纪委、县监察局全程监督下进行，同时接受全县所有大学生村官监督。对违反人事考试相关规定干扰转岗分流工作的，按有关规定从严处理。
3.本次转岗分流实行加分制，不设基础分，按总分排名。总分并列的，按加分项目多的优先；总分和加分项目均并列的，按任职得分多的优先；总分、加分项目和任职得分均并列的，按大学生村官工作经历时间长的优先；总分、加分项目、任职得分和大学生村官工作经历时间均并列的，按笔试成绩高的优先；上述所有项目均并列的，按照面试成绩高的优先。

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转岗分流资格并解聘，移送相关部门处理。（1）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2）违反人事考试相关规定、干扰转岗分流工作的。（3）弄虚作假、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和笔试、面试作弊的。（4）综合比选中发现的重大问题，经分流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应取消资格的。

5.本次转岗分流工作严禁说请打招呼。如有政策咨询，可到县委组织部组织股、县人社局事管股现场咨询，也可拨打电话咨询（县委组织部组织股：0833-5657258，县人社局事管股：0833-5652056）。

中共夹江县委组织部      夹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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